
   

2016/09/14 新南向投資保障研討會 

 
東協充滿機會，機會伴隨風險，新政府推新南向政策時，發生台塑越南鋼鐵廠事件、中鋼投資印度鋼

鐵廠問題，加上近日菲律賓提出的南海仲裁案更使得東協情勢詭譎不定，台商所面臨之投資風險日益升
高。因此新南向政策之落實，首重投資之保障，尤其台商在沒有正式邦交之保護之下，如何借力使力，
運用巧實力形成保護傘，在開拓商機之餘，又能確保投資成果，將是未來最重要之課題。 
 

此次研討會係由台灣東協商會、美國阿肯色州 Roberts Law Firm 法律事務所、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怡安風險管理顧問集團以及萬國法律事務所共同舉辦，特別邀請到了越南同奈省省委第一副書記
Mr. Tran Van Vinh 先生、美國阿肯色州經濟發展委員會副主委 Mr. Mike Roberts 先生、越南同奈省第
二大國營企業 Tin Nghia Corporation 公司主席 Mr. Quach Van Duc 先生，與台灣東協商會創會理事
長盧日勝先生、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葉建郎副總、Roberts Law Firm 法律事務所金義國博士，怡
安風險管理顧問集團 Mr. Owen Belman 以及萬國法律事務所黃帥升資深合夥律師（台灣東協商會共同
創辦人及常務理事），共同探討如何於東協區域保障台商之投資及促進進一步的發展。謹檢附研討會相關
訊息如下，報名表請詳附件，誠摯邀請您的參與！ 

 
 時間：2016/9/14(三)上午 09：00 (08：30～09：00 報到) 
 地點：香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 B1 怡東園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201 號 B1) 
 主辦單位：台灣東協商會、Roberts Law Firm 法律事務所、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怡安風險管理顧問集團以及萬國法律事務所  
 

時間 內容 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09:00-09:05 主辦單位致詞 -台灣東協商會 盧日勝創會理事長 

09:05-09:30 貴賓致詞 

-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 陳維海大使 
-行政院 鄧振中政務委員 
-台灣與韓國、緬甸、柬埔寨、印尼國會議員友好協會 

陳歐珀會長 
-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宏嘉董事長 

09:30-10:10 越南投資機會與保障 -越南同奈省 Mr. Tran Van Vinh 省委第一副書記 
-Tin Nghia Corporation Mr. Quach Van Duc 主席 

10:10-10:30 茶敘 
 

10:30-11:00 
台商透過美國阿肯色州註冊公司投資
越南之稅務分析 

KPMG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葉建郎副總 

11:00-11:30 
The Risks and Opportunity for 
investing ASEAN 

怡安風險管理顧問集團 
Mr. Owen Belman,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North Asia, 
Aon Risk Solutions 

11:30-12:00 
美國阿肯色州註冊公司投資越南之保
障機制 

-Roberts Law Firm 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Mr. Mike Roberts 先生 

-Roberts Law Firm 法律事務所 金義國博士 
-萬國法律事務所 黃帥升資深合夥律師 

(台灣東協商會共同創辦人及常務理事) 

12:00 會後討論及交流 
 

   



   

2016/09/14 新南向投資保障研討會報名表 
 

您所提供之資料謹供本主辦(及協辦)單位辦理研討會報名、統計與聯絡之目的使用。如您欲請求查詢/補

充/更正個人資料，或請求本主辦單位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您的資料，可傳真至(02)2755-6486 

本研討會相關單位將保留您的資料以供未來相關活動通知使用，如蒙同意，煩請簽名回傳，謝謝。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此欄位必填) 

 
報名表請電子郵件或傳真至報名聯絡窗口，並請來電確認，以保障您的權益！ 

公司名稱  

姓名  部 門  職 稱  

電  話  E-mail  

姓名  部 門  職 稱  

電  話  E-mail  

聯絡人  電 話  

E-mail  

時間/地點/ 
聯絡窗口 

 2016/9/14(三)上午 09：00 (08：30～09：00 報到) 

地點：香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 B1 怡東園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201 號 B1) 

 報名聯絡窗口：連文鈴小姐 

- 連絡電話：(02)2755-7366 分機 181 

- 傳真電話：(02)2755-6486 

- 電子信箱：sabrina.lien@taiwanlaw.com 

注意事項 
 活動前兩天中午前截止報名，若人數額滿將提前截止。 

 如欲取消報名資格，請於活動前二天中午前通知主辦單位。 

 主辦單位將保留報名資格審核與本活動調整或取消之權利。 
 

 

 


